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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与土库曼斯坦初次报告相关的问题清单* 

 A. 宗旨和一般义务(第一至四条) 

1.  请说明缔约国正在采取哪些步骤，统一“残疾儿童”和“残疾成人”的定

义，使这些定义符合《公约》第一条的规定。  

2.  请提供资料，说明医学评估小组使用何种程序认定(分为不同类别的)残疾状

况，特别说明小组的人员构成，说明是否视其“建议”为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及

是否可以就这些建议提起上诉。请向委员会通报，是否计划根据残疾的人权模式

修改这一程序。  

3.  请提供资料，说明采取了哪些具体步骤，与残疾人组织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

进行磋商并使他们参与执行《公约》。 

 B. 具体权利(第五至三十条) 

  平等和不歧视(第五条) 

4.  请向委员会通报为打击基于残疾的歧视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有关法律框架和

判例的资料。请说明已采取哪些步骤，确保提供合理便利，并确保拒绝提供合理

便利在法律上构成基于残疾的歧视。  

  残疾妇女(第六条) 

5.  请提供资料说明促进妇女平等权利的国家专项方案，并说明这些方案如何改

善残疾妇女和女童的状况。 

  

 * 会前工作组第二届会议(2014年10月7日至10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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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儿童(第七条) 

6.  请提供详细资料，说明通过何种程序，让父母了解有哪些机会可以就如何养

育残疾儿童咨询其他残疾儿童的父母和社会工作者。如何保障残疾儿童在家庭中

成长，而不是在机构中生活的权利？ 

7.  请向委员会通报为残疾儿童家庭提供哪些实际支助服务和咨询(社会和心理支

助)，在这些儿童达到入学年龄前在学前教育机构和家中促进他们的早期发展。 

  提高认识(第八条) 

8.  请提供资料，说明已经计划或正在开展哪些活动，促进残疾人的平等权利和

消除消极的定型观念。请向委员会通报为公务员、专业人员和专家提供的培训和

宣传活动。此外，请向委员会通报公众可在何处获得无障碍版本(手语及其他形

式)的《公约》。 

  无障碍(第九条) 

9.  请向委员会通报如何执行《社会保障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以确保无障碍环

境和无障碍信息和通信、运输和服务。此外，请提供数据说明对不遵守无障碍标

准做法的监督机制和制裁措施。  

  危难情况和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第十一条) 

10.  请提供更多资料，说明以手语及其他方式为残疾人提供的关于发生危难、

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时的无障碍信息，包括疏散计划。 

  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第十二条) 

11.  请向委员会通报已采取哪些步骤，以协助残疾人做决策取代他人代为决策

制度，以及有多少残疾人接受辅导、监护和监管(包括他们在残疾人总数中所占

比例)。  

  获得司法保护(第十三条) 

12.  请提供资料说明采取何种制度，确保司法诉讼期间有高质量的手语翻译。  

  自由和人身安全(第十四条) 

13.  请向委员会通报“危害社区行为”(《精神病护理法》第十三条)的确切定义

和社会心理残疾者被关入精神病院的案例。请提供资料，说明残疾人在持续监禁

期间可诉诸哪些程序，获得哪些保障。 

  免于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第十五条) 

14.  请提供资料，说明已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在治疗、包括用药方面的自由和

知情同意，并报告机构中的暴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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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人身完整性(第十七条)  

15.  请向委员会通报现有哪些保障措施，确保在堕胎和绝育时事先征得残疾人

的充分知情和自由同意。 

  独立生活和融入社区(第十九条) 

16.  请提供资料说明已采取哪些措施，由机构照料转向基于社区的支助服务，

以及取得了哪些成果。请提供具体数据，说明有多少成年残疾人使用当地基于社

区的支助服务。此外，请明确说明“家庭式儿童之家”的含义。 

  表达意见的自由和获得信息的机会(第二十一条) 

17.  请向委员会通报采取了哪些措施，在正式事务中和网页上促进、正式承认

和便利手语及其他交流形式的使用，包括将《公约》译成这些语言。 

  尊重家居和家庭(第二十三条)  

18.  请向委员会通报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计划生育服务和实现生

殖权利的情况，包括实现收养儿童权利的情况。 

  教育(第二十四条) 

19.  请向委员会通报以下情况：最近实行的“爱护儿童学校”认证计划；2013

年 5 月 4 日颁布的、引入“全纳教育”概念的新《教育法》；规定为接受全纳教

育创造条件的 2014 年《国家儿童权利保障法》。请提供资料，说明这些法律的

执行进程，特别是全纳教育的师资培训、可用资金及将这种教育纳入普通学校教

育的路线图。 

20.  请说明医学评估小组采取何种程序，认定是否有资格接受主流教育。请列

出参与这一程序的有关各方，并向委员会通报残疾人和儿童家长的意见在多大程

度上得到考虑，以及是否可能就小组的决定提起上诉。  

  健康(第二十五条) 

21.  请提供更多资料，说明采取哪些措施，以无障碍的语言和形式宣传关于保

健服务的信息，还采取哪些措施加强医护人员对残疾的人权模式的了解。请说明

计划如何在将残疾问题纳入主流的同时，促进卫生部门的现代化和发展。 

  工作和就业(第二十七条) 

22.  请解释残疾证明中使用的“无法就业”状态一词的含义及其后果。请说明

为将残疾人纳入主流职业培训做出了哪些努力。 

23.  请详细说明国家报告(CRPD/C/TKM/1)第 252 段中提到的“雇主必须为残疾

人设置特殊职位”这项义务，并说明这项要求不会导致工作场所的隔离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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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向委员会通报，法律是否不准一类和二类残疾人接受别人提供的工作，即使是

在 5%的配额制度内。 

  适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护(第二十八条) 

24.  请向委员会通报将残疾人，包括残疾儿童和残疾妇女的家庭，纳入普通扶

贫方案的进程和取得的成绩。 

  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第二十九条) 

25.  请向委员会通报残疾人的选举权或被选举权，特别是那些被拘留但尚未出

庭受审的残疾人的情况。 

  参与文化生活、娱乐、休闲和体育活动(第三十条) 

26.  请向委员会通报计划采取哪些措施，加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

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以及将采取哪

些步骤执行其条款。 

27.  请提供资料，说明计划如何提高所有残疾人，包括智力残疾和/或心理残疾

者无障碍使用图书馆的机会。 

 C. 具体义务(第三十一至三十三条) 

  统计(第三十一条) 

28.  请向委员会通报缔约国在执行“2010-2012 年统计系统与国际标准接轨计

划”中与《公约》有关的情况。 

  国际合作(第三十二条) 

29.  请说明缔约国通过哪些具体方式利用国际合作，以确保残疾人能够在兼顾

残疾人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实施和监测(第三十三条) 

30.  请说明哪个机构负责按照《公约》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履行协调中

心的职能，是否制订了步骤，在残疾人组织的参与下，建立和维持一个符合《有

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的独立的监测机

制。 

 

     

 


